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基本信息

申请人

姓名（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名称（法人、非法人组织）：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注册登记地址：                                                      
送达地址：                                                          
代理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

名称：                               联系方式：                     
行政机关告知

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证机构设立审批初审
证明事项名称

资金证明
设定证明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六条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 第七条 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市、直辖市或者市辖区设立；在设区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第八条 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场所； （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 （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 第九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
证明的内容

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设立公证机构规定数额的资产。
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不实承诺的责任

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撤销登记，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具体是：

设立人已向               公证机构帐户内注入资金人民币    万元。 

本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未曾作出虚假承诺；

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本人同意行政机关可采取以下方式检查：

1、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方式进行核查；

2、通过内部核查、部门间行政协助、现场检查等方式进行核查；

3、通过公证机构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或公证机构年度检查考核等方式进行核查。

    本人愿意配合行政机关的调查、核查、核验。

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

    行政机关（公章）：                    申请人签字（公章）：

日期：                               日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